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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
1、任务来源

本团体标准根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《关于<大电流开关内置单相电能表>等7项团体标准立项的批复》（中仪协【2024】26号）文件立项，标准名称为《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模块》，标准编号为T/CIMA 0174，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电工仪器仪表分会提出，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归口。计划编制完成年限为2026年。
2、主要工作过程

2024年10月：申请立项并上报标准的草案稿和项目建议书。

2024年12月：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组织召开立项评审会，会后下达了立项批复文件。由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计量中心牵头，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。

2025年2月：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。起草组严格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等文件的要求进行标准制定并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。

2025年3-4月：工作组讨论稿在标准编制工作组内部征求意见，共回收意见57条，主笔单位按照回收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2025年5月：起草工作组在广西省南宁市召开了起草第一次工作组会议，对工作组讨论稿的标准化对象、结构进行了认真、细致的逐条讨论，并对主要技术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，形成会议纪要。
2025年6-9月：形成工作组讨论稿，开展第二次征求意见，共回收意见23条，主笔单位按照回收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
2025年10月：起草工作组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起草第二次工作组会议，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以及所征求的意见内容进行了仔细讨论，形成会议纪要。
2026年3月：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3、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

牵头起草单位是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计量中心，主要起草单位有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、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江苏英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、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河南许继仪表有限公司、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青岛拓维科技有限公司、银河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昀诺能源科技（江苏）有限公司等。
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计量中心作为执笔单位负责了本标准的起草、修改工作；

主要起草人：李金瑾、张焜、马华超、何锡斌、何道远、彭佳辉、刘志宏、姜锟、黄世回、闫延辉、裴金玉、刘洋等。

李金瑾为本文件的主笔人，负责标准的编写；马华超为本文件的技术负责人，为标准的总体内容进行全面指导；张焜为本文件起草工作组的组长，何锡斌、何道远、彭佳辉等为本文件起草工作组的组员，负责标准的编写进程和组织协调工作；马华超、何锡斌、闫延辉、姜锟负责试验验证工作；何道远负责第3章节和第4章节的编写，马华超负责第5章节和第6章节的编写，彭佳辉负责第7章节的编写，刘志宏负责第8章节的编写，姜锟负责附录A的编写，黄世回、裴金玉、刘洋等为本标准的编写和修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 

2.1主要阐述标准制定或修订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
本文件从实际应用出发，充分考虑了现有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。编制遵循“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一致性、规范性”的原则，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，规定了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的术语和定义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测规则、包装、运输与贮存。适用于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的制造和使用要求。本文件按照GB/T 1.1-2020 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。

2.2标准主要内容中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公式、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依据
对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的工作环境、机械结构、电气要求、功能要求、通信要求和电磁兼容性能提出性能要求，相关参数、指标的设定是依据了应用场景的物理环境条件、电气环境条件、对设备功能的需求以及相关国家、行业标准制定的。标准涵盖远程通信单元的制造、检验、使用和验收。远程通信单元的制造依据了DL/T 645-2007 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、DL/T 698.45-2017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第4-5部分：通信协议-面向对象的数据交换协议、YD/T 2575-2013​LTE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终端设备技术要求（第一阶段）、YD/T 2576-2013​LTE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终端设备测试方法（第一阶段）、YD/T 2678-2013​LTE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终端设备协议一致性测试（第一阶段）。远程通信单元的检验和使用依据了GB/T 2423.1-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A：低温、GB/T 2423.2-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B：高温、GB/T 2423.3-2016 环境试验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试验Cab：恒定湿热试验、GB/T 2423.5-2019  环境试验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: 冲击、GB/T 2423.10-2019 环境试验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试验Fc: 振动(正弦)、GB/T 2423.55-202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：环境测试  试验Eh: 锤击试验、GB/T 5169.11-2017 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1部分：灼热丝/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（GWEPT）、GB/T 17215.211-2021 电测量设备(交流)通用要求、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11部分：测量设备、GB/T 17626.2-2018  电磁兼容  试验和测量技术 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、GB/T 17626.3-2023  电磁兼容  试验和测量技术 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、GB/T 17626.4-2018  电磁兼容  试验和测量技术 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、GB/T 17626.5-2019  电磁兼容  试验和测量技术  浪涌（冲击）抗扰度试验、GB/T 17626.6-2017 电磁兼容  试验和测量技术 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、GB/T 17626.8-2006 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、GB/T 17626.11-2023 电磁兼容  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11部分：对每相输入电流小于或等于16A设备的电压暂降、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、GB/T 17626.12-2023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12部分：振铃波抗扰度试验。远程通信单元的验收依据了GB/T 17215.211-2021 电测量设备(交流)通用要求、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11部分：测量设备、GB/T 4208-2017  外壳防护等级（IP代码）、GB/T 16935.1-2023
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：原理、要求和试验。

3.1检验项目及参考标准
在本文件起草工作过程中，委托部分企业对标准中的主要指标分别进行了验证试验。由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河南许继仪表有限公司、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、青岛拓维科技有限公司配合开展试验验证工作，对标准中的主要指标分别进行了验证试验并出具了试验报告。

试验涵盖以下项目：工作电源采用直流电源，电压允许范围：（11～16）V；最大峰值电流不应超过250 mA且持续时间不应超过20 ms；秒平均电流不应超过125 mA等项目，验证结果表明以上参数指标设置合理，相关产品能够满足标准要求。

根据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技术要求条款，依据或参考了相关检测标准中提及的试验条件、试验等级、试验方法等制定本标准的试验方法。

表-1 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参数测试

	序号
	测试项目、要求、方法
	与本标准一致性

	1
	直流电源电压允许范围
	一致

	2
	最大峰值电流
	一致

	3
	秒平均电流
	一致


本文件在各项指标的试验及验证过程中使用的设备包括：高精度数字万用表、示波器、温湿度表、高低温试验箱、电子负载仪、直流电源等。

3.2检验结果
核查检验结果，所检项目符合《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》要求。
四、标准涉及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
无。

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

通过制定本标准，可为规范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的设计、制造、试验、使用和检验等提供依据。为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的型式试验、典型设计文件编制、招标文件编制及验收文件的编制提供理论支撑。
本标准的推出可以促进电力系统计量设备的标准化，规范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的规格要求、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等，弥补国内标准空白，能够大幅优化电力集抄系统架构，保障用电安全，同时促进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的发展，助力智能电能表行业持续发展。
六、标准与现有标准、制定中标准的协调配套情况

与现有标准、制定中的标准没有矛盾。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
无。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九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
本文件为首次制定，为推荐性团体标准。 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（1）组织措施

利用信息平台对标准进行推广和宣贯，同时展示试点效果案例；联合以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供电局为代表的各供电局，建设示范试点，便于客户实地调研。

（2）技术措施

通过建立试点挂试的相关工作流程，明确试点挂试电能表的管理机构，提出试点重点监测的数据指标，为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的应用和技术发展提供参考依据，引导和规电能计量设备的发展。

（3）实施日期

自标准发布后，及时推广实施。

十一、废行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二、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

2025年5月13日，在广西省南宁市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，经工作组成员共同讨论将原立项名称《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模块》改为《单相智能电能表远程通信单元》。
4

